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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a1核定明細表、a2需求說明書網路設備0802v2、a3初驗點收表網路設備採購、a4動
產增加單

主旨：有關本府辦理「112花蓮縣國中小校園網路設備採購案」(案
號：ED1206A5)，核定補助貴校，請依說明事項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旨案採購契約內容辦理。

二、說明如下：

(一)建置內容：國中小校園網路設備改善及新建，核定學校、

施作項目及數量，詳如附件明細表。

(二)履約期限：本案決標公告日為112年9月23日(六)，並自決

標公告次日，即24日(日)起至112年12月15日(五)止。

(三)保固期限：本案建置標的保固期計4年，非人為損壞之設

備異常將由承攬廠商本權責完修(一般地區學校1天內、偏

遠地區學校2天內)；另承攬廠商評估無法於上開時間內完

修，將無償提供備品(含安裝)予貴校維穩。

三、本案完工後請貴校提供：初驗點收表正本、財產增加單（第

三聯）並經核章後交由廠商收繳以利後續報本府完工。

四、貴校若遇變更數量或更改項目之情形，請將需求變更表（由

廠商提供）核章至校長後備文函報本府，俾利辦理契約變

更。

五、檢附核定表、需求說明書、初驗點收表及財產增加單範本各

裝

訂

線

抄 本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發文方式：紙本遞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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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份供參。

正本：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民小學、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民小學、花蓮縣花蓮市國福國

民小學、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

副本：

 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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